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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限制船東責任 )條例》 (第 4 34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實施《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》的規定  

引言  

 國際海事組織已提高《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》 (《公約》 )所訂

明 的 責 任 限 額 ， 我 們 須 相 應 地 更 新 《 商 船 (限 制 船 東 責 任 )條 例 》

(第  4 34  章 ) (《條例》 )的附表  2，以履行在二零一五年生效的最新規

定。  

2 .  在  2 01 7  年  9  月  12 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 行政會議 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根據《條例》第  2 8  條，訂立附件所載的《 20 17  年商船 (限制船

東責任 )條例 (修訂附表  2  )令》 (《修訂令》 )，使本地法例的海上事故

責任限額與《公約》所訂的一致。  

理據  

3 .  國際海事組織於  19 7 6  年通過《公約》，為船東對海上事故的財

務責任設限，有關財務責任主要包括人身索償 (例如人命傷亡 )及財產

損壞索償 (例如對其他船舶、財產或港口工程造成損壞 )。財務責任的

計算單位為特別提款權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 19 6 9  年設立的國際

帶息儲備資產。特別提款權以一籃子國際貨幣為依據，包括美元、日

圓、歐羅、英鎊和人民幣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日公布特別提款權的匯率。以  2017 年  10 月  2  日為例，  1  特

別提款權約相等於  1 .41 美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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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在香港，有關的責任限額於《條例》附表  2  訂明。本港現行法例

的責任限額與《公約》的《 1 99 6  年議定書》看齊。因應通脹及索償

情況等因素，國際海事組織通過了新一套加幅達  51 %  的責任限額，

於  2 01 5  年在全球生效。  

立法建議  

5 .  我們須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 2，更新有關責任限額。新責任限額將

適用於《修訂令》的生效日期後 (即  2 0 17  年  1 2  月  4  日後 )提出的海上

事故索償。  

6 .  根據《公約》，擬議的責任限額取決於船舶大小，表列如下：  

喪生或人身傷害索償的責任限額  

(單位為特別提款權 )  

財產損壞索償的責任限額  

(單位為特別提款權 )  

現行  建議  現行  建議  

不超過 2  00 0 噸的船舶  

2 0 0 萬  3 0 2 萬  1 0 0 萬  1 5 1 萬  

從 2  00 1 噸至 30  00 0 噸的每一噸  

8 0 0  1  20 8  4 0 0  6 0 4  

從 30  0 0 1 噸至 7 0  0 0 0 噸的每一噸  

6 0 0  9 0 6  3 0 0  4 5 3  

超過 70  0 0 0 噸的每一噸  

4 0 0  6 0 4  2 0 0  3 0 2  

7 .  由於船舶的保險費主要取決於船舶質素、過往記錄和所涉風險，

有關建議對船舶的保險費和營運開支應沒有太大影響。  

《修訂令》  

8 .  《修訂令》會修訂 《條例》附表  2  第  6  條，把海上事故的最新

責任限額納入本地法例。  



 3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9 .  《修訂令》將於  20 1 7  年  1 0  月  6  日刊憲，並於  10  月  1 1  日提交

立法會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0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亦不會影響

《 條 例》 的現 行 約 束 力 。 建議 對財 政 、 公 務員 、 經 濟 、生 產力 、 競

爭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1 .  我們已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，以及海事處的船舶諮詢

委員會、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和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，各委員會的成

員均支持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2 .  我們將於  20 17  年  1 0  月  6 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

詢。  

查詢  

1 3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 

(運 輸 )甄 美 玲 女 士 (電 話 ： 35 09  8 16 2 )或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(航 運 政 策 )     

余英偉先生 (電話： 28 52  4 40 8)查詢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 0 17  年  10  月  

 



附件




	LegCo Brief_LLMC_Cap. 434 Schedule 2_Chinese
	Annex_Chinese

